


齐鲁星河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贵金信托计制等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或备直发行的金融产品;以及中国证监告认可的其他投

资品种。本集合计制可副参与-ìiE#f-回购、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其中

(1)权益关资产包括但平限于圄内*浩公开发行的、具有良好流动性的 A 股(包括一

提市场申购、土市'i}司新股增皮、定向增度和二毁市场买卖) ，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

LOF 基金、 ETF 基金、分援基金等股票型和混合型证#投资基金，权证等.

(2) 现金类资产包括现金、组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到期日在 1 年μ内的央行果据

和政府债#、期限不超过 7 天的债#逆回购等高琉动性短期金融产品回

(3) 固定收益提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债#型证#投资基金、到期日在 1 年时上的政府债

券和央行票据、金融骨、企业债、公司债、中小企业私事债、可转债且可分离交易债#

可交换债#、坦期融资#、中期票据、期限在 7 天以上的情#逆归购、资产支持证#筝。

(4) 期货包括金融期货和商品期货.金融期货指在中国金融期货吏易所挂牌史岛的股

指期货合约、国债期货合约等因商品期货指国内在商品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商品期货合

约 D 投资期货会与托管咀行另行甚订《期货投资托管操作备忘录》。

(5) 期杠包含但不限于个股期担王TF 期权、股指期权、期货期担等a 投资期权前需

与托管人排商一致，如有必要，另行签署有关托营业弃的补充排诀。

2、资产配置比例
本集告计划的投资比例为

(1)权益是资产 占计划资产净值的 0-100%;

(2) 现金荣资产z 占计划贵产净值的 0-1∞%;

(3) 固定收益提资产 占计划资产总值的 0-100%;

(4) 证捧公司专项计划、商业银行理财计划、集合黄金信托计圳等金融监管部门批准

"备案发行的金融产品 合计占计划资产净值的比 0-100%;
(5) 证#回购 融入资金余额不得超过计制资产净谊的 40%，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

除外;

(6) 股票质押式田购业务 占计咄资产净值的 0-100%0

浩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集合计划投资其他品种的，资产管理人在履行合同变更程
序后，可且将其纳λ本集合计划的投资范围。管理人新增投资品种的，应与托管人就清算

吏收、佑值按算等事先达成书面一致.

垂托人在此同意并授权管理人可以将本集合计划的资产技资于管理人及与管理人有关

联方朵里的合司发仔的证#或承铺期内最销的证!ff， 或者从事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上述史

身完成后的 5 个工作 E 内，营理人应将交易结果告知托管人，同时向证#交易所、住所地中

国证监击报出机构及中国基企业褂会报告，井通过资产管理季度报告向委托人挂露。

本靠合计制如回一组市场申购发生投资比例超择，应自申购证#可主昂之日起 10 个主

易日内将投资比例降至许可范围内 1 国证#市场波动、证#发行人合井、集合资产管理计
戈'1规模变动等证#公司以外因素致使集合计划投资比例超标，管理人应在超标发生之日起

在具备交易条件的 10 个工作日内将投费比例调整至许可在围内(如遇限售股等原因导"暂

时不具备交易条件，则上述期限自动朋延) ，井向住所地中国 iîE监击报出机掏旦中国基金

业协会报各，

风险性益特枉 本集合计划部分资产投资于股票、金融期货，属于高风险的投资品种，

适合推广对象
木生在合计划适合具有资产配置需求且能幡承受本金较大范围损失的棋极型投资者。推

广对盘为特定的合格投资者 a 其中合格投资者定义详见本合同释义部分。

当
管理人 卉鲁i正 !ff (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性司上海市舟行
事

齐鲁证券(土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齐鲁证幸有限性司。管理人新增或变更本集合
人 推广机构

计划的推广机构时，将提前在指定网站上披露。

靠
b理时间

本集会计划的参与在挂广期和开放期#理1 挂推广机构指定营业网点的具体安排办理。

合 投资者可且在推广期和开放期的交易时间段内申请参与本集合计划。

计 办理场所 推广机构指定的推广营业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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